
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等法律法规、部门

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章程》”）、《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内部制

度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

项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聘任公司副董事长、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

在充分了解何乔关女士、顿灿先生履历的基础上，我们一致认为： 

1、上述人员作为公司副董事长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，未发现有

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； 

2、经了解，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及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副董

事长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； 

3、公司副董事长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、选举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 

我们同意选举何乔关女士为公司副董事长、聘任顿灿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。 

二、关于增加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

引第 8 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《公司章程》及《云南

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。该担保事项是

为了满足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增强与原料供应商的战略合作关系，有利

于更好发挥公司的集中采购优势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增强盈利能力。担保的对象均

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，担保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相关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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